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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品名称的著作权保护在我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作品名称就是作品标题，体现着作者一定的思想，并

且作品名称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其进行保护符合著作权法立法目的，因此对其进行保护具有正当性。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仅对作品名称作为作品的一部分进行保护，目前并不存在将作品名称单独进行保护的

特例。但通过域外以及域内做法以及思想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著作权法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还是具有较

大空间的，因为作品名称具有成为作品的可能性。因此建议可以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但是对其保护需

要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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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work titles is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in China. The work title is 
the title of the work, reflecting the author’s certain ideas, and the work name itself has a certain 
value. Protecting it is in line with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copyright law, so protecting it has legi-
timacy.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only the name of a work is protected as a part of the work, and 
there is currently no special case where the name of a work is protected separately.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actices and ideas outside and within the domai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protection of work names in copyright law, as work names have the possi-
bility of becoming work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the protection object status of the 
work name, but it is conditional and its protection needs to be restricte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0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06
https://www.hanspub.org/


董晓彤 
 

 

DOI: 10.12677/ojls.2023.114406 2837 法学 
 

Keywords 
Work Name, Copyright Protection, Protection of Work Integrit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作品名称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作品名称的纠纷

也愈加频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作品名称的保护也是主要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但是回归

到作品名称这一方面来看，作品名称究竟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2. 作品名称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对作品名称应当受到著作权法律保护进行分析，分为作品名称的基本性质以及应受到保护的必要性

进行分析。 

2.1. 作品名称的功能 

作品名称就是作品标题，是对整部作品进行的一定的提炼，是单词或者词语所进行的一定排列组合，

体现着作品或者作者一定的思想。就比如文章标题或者书名等。作品名称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作

品获得一定关注后，在公众眼中就可以将作品和作品名称进行一定的联系。对于作品名称的功能，主要

有以下几点： 
1) 作品名称体现作品思想 
作品名称是对作品内容进行一定的总结以及概括，通过词句概括出作品的重要思想以及理论，并且

作品名称的描述手法也体现着作者本人的个性以及思想。 
2) 作品名称对作品进行传播 
作品传播可以通过其本身进行，也可以通过作品名称进行。作品名称首先是作品的一部分，并且对

作品全文进行了高度概括，作品名称相对作品来说更加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可以起到良好的传播作用。 
3) 作品名称使公众区分作品 
作品名称是对作品的总结以及作品本人的思想体现，是涵盖了作者心血的智慧之作。因此，一个良

好的作品出现重复的作品名称的情况较少，公众可以通过作品名称区分不同的作品，起到良好的区分作

用。 

2.2. 作品名称获得法律保护的法律价值 

1) 作品名称本身的价值 
如前文所言，首先作品名称是一个作品内容的高度概括，是作者本人的劳动成果，具有成为作品的

可能性。这是可以将其带入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同时，在目前法律中，也是由于作品名称具有着区

分作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标识性，这是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保护的基础[1]。 
2) 符合著作权法立法目的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篡改作品名称，非法利用作品名称价值的现象频发，如果不对于这种现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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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规制，就会导致权利人的利益受损，对于优秀作品以及文学的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对这

一现象进行规制，便会与著作权法的立法冲突，形成不良影响，所以应该对作品名称给予一定的法律保

护。 

3. 作品名称著作权的保护现状 

3.1. 我国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对于作品名称是否受到保护并没有具有的规定[2]。 

3.2. 我国司法实践现状 

由于著作权法对于作品名称是否应受到保护并没有具有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作品名称的保护

结果也不一，因此对其进行分类讨论。 
1) 司法实践中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 
首先，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作品名称是作品的重要组成。对于作品名称可以在司法实践可以

得到保护的情形。就是作品名称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共同享有著作权。比如作品名称被篡改时，可以通过

使用修改权或者保护作品完整权来向法院寻求保护[3]。 
① 擅自篡改作品名称 
未经权利人许可私自篡改作品名称在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中主要涉及到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著作权

法权利体系中，修改权和保护保护作品完整权通常是相辅相成的。权利人在作品名称被篡改时，既可以

向法院主张保护作品完整的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主张修改权受到侵害。 
但在实践中，还并未对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进行完全的区分，就比如在青林海和洪福远侵犯著

作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就认为未经允许修改作品名称不属于侵犯修改权的行为。1 但虽然法院对于这两

项权利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区分，但是大多数案例表明，不论侵权人是否未经许可修改了作品本身的内

容，只要对作品名称进行了篡改，都可以认为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② 其他保护作品名称的情形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注明作者姓名，也就是说他人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

时应当注明作品名称。2 在司法实践中，与此相关的正当诉讼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作品名称作为

作品的一部分，在整部作品被侵权的情况下，由于作品本身的原因，可以间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因此

作品的标题它可以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其实是对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标题的广义理解。 
2) 司法实践中尚未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作品名称是作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受到著作权保护，目前单独使用作品名称损害

作者利益的案件中，没有单独使用作品名称成功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案例。但是从现有案例来看，也并没

有完全否定作品名称专用权，对于作品名称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保护的空间[4]。 
比如在叶宗轼与浙江冠素堂食品有限公司的著作权纠纷案中，纠纷的焦点之一是叶宗师对涉案作品

以及作品名称是否享有著作权。在法院判决中，一审法院是认为作者不能享有两项著作权，所以一审法

院对于作品名称单独享有著作权保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二审中，法院主要从作品名称是否具有作品的

独创性进行分析。3 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并没有完全否定作品名称的著作权保护，还是从

作品的基本构成要件来分析作品名称受到保护的可能性。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 3374 号民事判决书。 
2《著作权实施条例》第 19 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

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 11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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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品名称是否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前文对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的作品名称著作权保护现状进行了介绍，可以得知作品名称可以作为作

品组成部分间接获得著作权保护，作品名称单独侵权案件并没有成功案例。对于作品名称是否可以单独

获得保护，我们可以从域外研究以及我国法学家的争议中寻找思路[5]。 

4.1. 域外研究 

对于作品名称著作权保护现状，各国规定不同，对于作品名称的保护程度也有所不同。 
国际条约《伯尼尔公约》中，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包括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切作品，

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4 对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作品名称被认可属于文学艺术作品，因此应当受到著作

权保护。 
明确作品名称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的代表国家是法国。法国早 1958 年中的《文学和艺术产权法》

中规定了“智力作品的标题，只要具有独创性，同作品一样受本法保护”，之后法国著作权法不断变更，

但对于作品名称受到著作权保护并没有改变。 
明确作品名称不能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明确认为作品名称不应受到著作权保护，

并通过不断的司法判例说明着作品名称非为著作权保护对象。当然作品名称在著作权法中地位也并没有

完全被忽略，美国在司法判例中也强调在主张作品抄袭的时候，比如作品名称相同，那么作品名称也应

作为判断是否构成抄袭的考虑因素。 
从域外来看，各国规定不同，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对作品名称给予著作权保护，也应当从我国学者砍

伐以及是否符合著作权中的作品条件为参考。 

4.2. 域内研究 

对于作品名称是否应给予著作权保护，我国学界主要分为两个观点，一种是反对观点，即认为作品

名称并不能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对象。另一种是支持观点，即可以纳入保护，但是

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1) 反对观点 
即认为作品名称不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有以下论点： 
第一，作品的标题不是作品，不能作为独立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作品的标题应该作为作品的

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和作品整体一起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其次，有学者认为，将作品名称应用于商业领域的行为是不属于著作权管制的内容，因此不应受到

著作权的保护，否则就会扩大著作权的保护范围。 
再次，将作品名称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会对文化传播产生不利影响，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损

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担心作品名称的版权保护会阻碍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第四，作品的标题由于篇幅较短，难以达到独创性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对作品名称的独创

性进行认定，会增大法官的工作量。 
2) 支持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作品的标题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前提是作品的标题

能够满足独创性的条件。符合要求的作品名称可以受著作权法律保护，不符合要求的作品名称不受著作

权法保护。学者的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作品的原创标题需要作者付出更多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所以应该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4《伯尼尔公约》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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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作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促进更高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

值的作品的发展。 
第三，根据《伯尔尼公约》这一国际条约，认为作品名称属于文学艺术作品，应该予以保护。 
3) 笔者观点 
笔者赞同第二个观点，即作品名称可以成为著作权客体，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第一，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基本认定作品名称无法满足作品的条件，所以认为没有必要给予保护。但

是这是直接否决了作品名称成为作品的可能性。 
第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作品名称应用于商业领域的行为不应由著作权来进行规制，但是笔者

认为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对作品名称的保护还是不够完善。虽然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可以进行一

定的规制。反不正当法可以保护具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特有名称，但是对于保护对象需要构成竞争关系，

保护的法益也相对狭窄。商标法是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保护作品名称的在先权利，但是对于作品名称的知

名度具有一定的要求。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商标法，在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的时候，都没有从作

品名称是否能够构成作品出发，而是对他们背后具有的商誉进行直接的判断。但笔者认为作品名称属于

智力成果，还是应当考虑著作权法保护可能性的。否则仅以现在的立法现状，对于那些不具有知名度的

作品名称保护起来便比较艰难，不利于社会文学的发展[6]。 
第三，对于如果对作品名称予以保护会导致社会文学的阻碍，笔者不予认同。作品名称得独创性认

定较为艰难，能够满足作品条件的作品名称也较少，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对于这类作品名称予以保

护，会更加促进作家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具有独特性的作品标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促进更高价值作

品的出现。 
当然，笔者也同样认为对于作品名称进行保护，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即作品名称需要满足作品的条

件，否则一味地把作品名称予以保护，会导致文学的垄断，违背了著作权的宗旨，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发

展。 

4.3. 作品名称的可著作权性的要件 

对作品名称予以保护，需要作品名称满足成为著作权所规定的作品的成立条件，如果作品名称不具

有这种可能性，那就不应予以保护。对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需要满足独创性、表达性和可复制性，

只有三者均满足才可以成为作品。5 
1) 作品名称是否具有独创性 
判断作品名称是否属于独创性，首先作品名称应为原创，即不能存在抄袭的情况，是作品本人自己

创作，否则就不具有独创性。如果作品名称满足独创性的要求，那么就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同时，

对于独创性，也应当考虑一下作品名称的创作高度。当然，如果对作品名称实行全面保护，就会导致文

学上的垄断，所以对于作品名称的独创性判断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具体而言，在判断独创性时应该考

虑以下因素： 
① 作品名称长度 
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案例证明较短的文字或者语句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6 但是，对于作品

名称的独创性判断而言，作品名称的独创性和作品名称的长度具有一定的联系。通常情况下，作品名称

字数越多，它所表现出来的表达量就越大，满足独创性的要求可能性就越大。短短的两三个文字一般情

 

 

5《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成果。” 
6如北京古城广告公司使用他人为空调所作的广告语“横跨冬夏，直达春秋”而引起的版权纠纷案。该广告语虽然只有八个字，两

个动宾结构词组，但由于用语贴切，主题明确，意义完整，因而构成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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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是无法满足一定的表达量，很难将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因此，在独创性的判断上，作品名称的长

度是应当考虑的因素，对于长度过短，只有两三个字的文字组合通常不会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不应对这

种给予保护。 
② 与公众惯常用法的联系 
公众惯常用法就是目前公众中已经存在，人们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如果对于这种带有公众用法的

作品名称予以保护，无疑会扩大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阻碍公共文化的发展。因为公众惯常用法属于大

众经常使用，所以也并不具有独创性，也不可能满足著作权的作品要求。所以，带有公众惯常用法的作

品名称是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认真斟酌。 
综合上述判断独创性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先对作品名称的长度以及是否属于公众

惯常用法进行一定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作品名称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判断。当作品名称符合独创性

要求时，就应该再根据它的表达形式是否可以独立于作品，给予不同方式的保护。 
2) 作品名称是否具有表达性 
对于作品名称是否具有表达性，作品名称反映着作者本人，应具有表达性。但应该考虑的是作品名

称能否脱离于原作品具有表达性。因为部分学者认为作品名称的表达无法脱离作品本身而存在，所以如

果要对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只有在作品名称从属于作品时作为整体才可以获得。 
但是回归到现实社会中，在不同情况下作品名称和作品的关联性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取

决于作者本身的想法，有的作品名称是对于作品本身的概括，但有的作者偏向于意识流，有的作者的作

品名称就和作品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所以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作品名称是可以脱离出作品本身得，

这取决于作者自身的创作型与表达性。所以当作品名称可以脱离作品并且能够表达思想内涵，那这作品

名称是符合表达性的，是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 
3) 作品名称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对于作品的可复制性，作品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客观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有形形式复制从而达到传播

的目的。作品名称首先就是智力成果，并且具有有形形式，可以通过外在形式进行一定的复制。并且作

品名称的传播会比作品的传播更加简洁。因此作品名称是绝对符合可复制性这一要求的[7]。 
通过对作品名称与成为作品的三个特性进行分析，作品名称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成为作品的可能性

的，因此不应忽略对作品名称的著作权保护。 

5. 完善保护建议 

5.1. 完善并明确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范围 

对于是否对于作品名称给予一套全新的保护方案，笔者认为不必如此，因为虽然我国还并没有关于

作品名称的具体规定，但是用保护作品完整权对作品名称进行保护是符合我国法律框架以及我国现状的，

并且如今的司法机关也已经习惯了用保护作品完整权来处理关于作品名称被擅自篡改的问题[8]。 
当有些作品名称具有独创性，但并不符合作品的其他条件时，此时它并不能成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

独立的受到著作权保护。但也因为这种作品名称具有了独创性，会给相关公众留下一定的印象，如果他

人未经允许进行了使用，会将这个作品名称原有的目光转移到新作品中。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但又

因为可能达不到知名度的要求，无法要求商标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所以对于这类作品名称也

应当采取保护作品完整权进行规制。当然应该设置一定的标准以及条件，使作品名称保护更加的完善。 

5.2. 确定作品名称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 

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对较短的文字进行保护的案例，如果对作品名称采取完全的否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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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笔者认为这样是不可取的。并且作品本身的著作权也并不会对作品名称成为另一件作品造成障碍。

首先作品和作品名称是由作者所书写表达，二者的权利人为同一著作权人，即使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

会引起交叉保护权利的矛盾。 
当然，确立作品名称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不代表着是全部保护，应该设置一定的条件，具体来

说，作品名称想要获得保护应该满足下述条件： 
第一，作品名称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应存在抄袭或者剽窃，应为原创内容。 
第二，作品名称应达到一定的长度，以及具有一定的创造高度，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达到表达性

的要求。 

5.3. 对作品名称著作权保护给予限制 

保护作品名称应当是有条件的进行保护，因此需要对其保护进行一定的限制。只有对其进行限制，

才能有利于公共利益与作者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过度保护作品名称只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阻碍的

作用，会使文字以及部分文字组合成为一种垄断的状态，使其文明无法再进一步。因此需要对作品名称

的保护加以限制，即对作品名称的保护认定应当严格。 

6. 结语 

本篇文章通过对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以及是否满足著作权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最终对改善建议

进行了一定的论述。虽然目前我国对于作品名称的保护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作品名称究竟能否成为著

作权保护客体还尚未有定论。但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关于作品名称的保护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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